
 

 

資源循環網絡廢棄物清理計畫審查作業要點 

總說明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為審查事業依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八條第一

項第四款規定提報之資源循環網絡廢棄物清理計畫，爰訂定本要點，

其說明如下： 

一、訂定目的。（第一點） 

二、計畫申請者應符合之要件。（第二點） 

三、資源循環網絡事業運作方式。（第三點） 

四、計畫書應載明之事項。（第四點） 

五、計畫書應檢附相關文件。（第五點） 

六、本署受理申請之審查、補正、許可程序。（第六點至第十一點） 

七、應申請計畫變更之事項。（第十二點及第十三點） 

八、許可有效期限及展延規定。（第十四點） 

九、許可撤銷或廢止規定。（第十五點及第十六點） 

十、許可經撤銷或廢止後不得再參與網絡之期限規定。（第十七點） 

十一、申報及清運機具裝置即時追蹤系統規定。（第十八點及第十九

點） 

十二、違反本法之裁處規定。（第二十點） 

  



 

 

資源循環網絡廢棄物清理計畫審查 

作業要點 

規定 說明 

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本

署）為審查事業依廢棄物清理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八條第

一項第四款規定提報之資源循環

網絡廢棄物清理計畫（以下簡稱

本計畫），特訂定本要點。  

本要點訂定目的。 

二、事業為整合循環利用製程之上游

原物料供應商、中游產品使用廠

商、下游廢棄物清除、處理或再利

用機構，並納入本計畫運作者（以

下簡稱資源循環網絡事業），將其

產生或收受之廢棄物，共同導入

廢棄物循環利用，形成清理網絡，

得向本署取得本計畫許可。  

前項計畫申請者，應符合下列資

格： 

（一）上市上櫃公司，或取得其授

權聲明之從屬關係之事

業。 

（二）已取得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

委託之機關核准通過之事

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以

下簡稱廢清書）。 

一、 第一項說明事業整合導入廢棄物

循環利用，形成清理網絡，得申請

本計畫許可。 

二、 第二項明定申請者要件，各款訂

定說明如下： 

（一）第一款從屬關係參考公平交易

法施行細則第六條規定，且從

屬事業應取得上市上櫃公司經

公證之授權聲明，爰訂定之。 

（二）為利本署掌握廢棄物流向，規

定申請者須符合本法第三十一

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爰訂

定第二款。 

三、申請者與資源循環網絡事業之運

作，應符合下列方式之一： 

（一）串聯二個以上資源循環網

絡事業之製程循環利用。 

（二）資源循環網絡事業處理或

再利用後，送回申請者或

交由其他事業使用。 

（三）其他經本署指定方式。 

一、明定列舉本計畫廢棄物產出或收

受之循環方式樣態，各款訂定說

明如下： 

（一）第一款整合上下游循環利用製

程，進行串聯循環，達成網絡串

聯循環。 

（二）第二款處理或再利用後，送回

申請者或交由其他事業使用，

達成循環利用。 



 

 

（三）為因應多元化循環樣態，增列

第三款以保留彈性。 

四、申請者向本署申請本計畫許可，應

檢附資源循環網絡廢棄物清理計

畫書（以下簡稱計畫書）及相關文

件書面一式三份、光碟電子檔一

份，向本署提出申請；計畫書內容

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者與資源循環網絡事

業基本資料。 

（二）事業廢棄物種類及資源循

環網絡圖。 

（三）事業廢棄物清除計畫。 

（四）事業廢棄物處理或再利用

計畫。 

（五）產品品質管理與銷售計

畫。 

（六）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

理或再利用流向申報計

畫。 

（七）自主管理計畫，具掌握自

身所產生或收受廢棄物種

類、流向及管理資源循環

網絡事業之能力。 

（八）其他經本署指定之事項。 

明定事業申請本計畫許可，應檢附資

料，及其中計畫書應載明之事項。 

五、前點相關文件如下： 

（一）申請者及資源循環網絡事

業之政府機關核准登記證

明文件。 

（二）資源循環網絡事業屬本法

公告應檢具廢清書之事業

或已取得事業廢棄物清

除、處理或再利用許可者，

應檢具下列文件： 

1. 廢清書新設、變更申請證明

文件。 

2.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

一、明定本計畫申請資料中相關文件

應包括內容。 

二、於本計畫申請前，申請者及資源

循環網絡事業如屬本法公告應檢

具廢清書之事業，應先向所在地

廢清書審核機關申請廢清書新設

或變更，並於本計畫申請時，應檢

附新設申請公文、變更前後對照

表等作為證明文件資料。 

三、本計畫之申請者及資源循環網絡

事業，如已具各項許可身分，則檢

附相關文件作為佐證。 

四、如不需檢具廢清書或不具各項許



 

 

關核准之清除、處理或再利

用許可文件。 

3. 清運機具裝置即時追蹤系

統審驗合格操作文件。 

（三）資源循環網絡事業非屬本

法公告應檢具廢清書之事

業或未取得事業廢棄物清

除、處理或再利用許可者，

應檢具下列文件： 

1. 事業廢棄物之種類、流向圖

及循環網絡運作方式說明。 

2. 操作技術文件。 

3. 國內、外再利用可行性實績

相關佐證資料。 

4. 清運機具裝置即時追蹤系

統證明文件。 

（四）申請者及資源循環網絡事

業經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通

過者，應檢具定稿本中廢

棄物處理及相關污染防治

內容、審查結論之文件。 

（五）申請者及資源循環網絡事

業一年內無本法第六十條

各款情形或停工、停業處

分之切結書。 

（六）其他經本署指定之文件。 

可身分之事業，可提出事業廢棄

物之種類、流向圖及運作方式說

明、操作技術文件、裝置即時追蹤

系統審驗合格或證明文件等資料

作為佐證，據以提出申請。 

六、本署受理本計畫之申請，應依下列

程序完成審查，並將審查結果作

成許可准駁決定： 

（一）書面審查：本署應於收件

後七日內，審查申請文件

完整性；必要時，得延長審

查期限，以七日為限。 

（二）實質審查：經書面審查通

過之申請案，本署應於四

十五日內完成實質審查；

必要時，得延長審查期限，

以四十五日為限。 

一、 明定本署收件後辦理書面審查、

實質審查等程序。 

二、 第二項說明本署受理之申請案，

實質審查應邀請之會審機關或單

位；並規定必要時，應於會審前完

成技術可行性審查及參與審查對

象。 

三、 第三項說明得邀請申請者或資源

循環網絡事業於技術可行性審查

或會審列席說明；必要時，進行現

場勘查。 



 

 

本署實質審查得邀集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本署相關單位或其他相

關機關，共同參與會審。必要時，

得於會審前邀集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專家學者、公（協）會辦

理技術可行性審查。 

前項會審、技術可行性審查，本署

得邀請申請者或資源循環網絡事

業列席說明；必要時，進行現場勘

查。 

七、本署審查本計畫，發現申請資料、

文件或內容有欠缺、不完整，應通

知申請者限期補正。 

總補正次數超過三次，或總補正

日數超過三十日，本署應駁回申

請者之計畫申請。但補正日數不

算入審查日數計算。 

本點規範補正程序及總補正日數與次

數之限制。 

八、申請者及資源循環網絡事業（含既

設及新設）屬本法第三十一條第

一項第一款應檢具廢清書之事

業，於向本署申請本計畫許可時，

應一併檢具廢清書送所在地審核

機關審查。本計畫變更、展延申

請，涉及廢清書變更者，亦同。 

前項所在地審核機關應於本署辦

理第六點第二項會審時，併同完

成申請者及資源循環網絡事業之

廢清書新設或變更審查。 

一、申請者及資源循環網絡事業因參

與本計畫而提送廢清書變更，仍

應向所在地審核機關為之，爰訂

定第一項規定。 

二、本計畫與廢清書變更、展延將併

同會審，可使審查標準一致，不因

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

審查之時程、標準不一，而增加審

查作業時間，爰訂定第二項規定。 

九、本計畫審查範圍不得及於申請、變

更或展延內容以外之事項，且審

查意見應一次性提出，除因申請

者所補正文件而新增之審查意見

外，後續經通知限期補正時，不應

有前次通知限期補正未列明之審

查意見。 

為避免審查範圍超出申請事項而與行

政程序法有所違背，以及避免審查意

見影響審查時效，明定審查時應遵循

之規範。 

十、申請者及資源循環網絡事業經環

境影響評估審查通過者，本署許

一、明定本計畫許可內容，應符合經

環境影響評估法審查通過之書件



 

 

可計畫內容，應符合經環境影響

評估法審查通過之書件所載內容

及審查結論。 

申請者及資源循環網絡事業之產

能或產品變動快速者，本署得以

其未來五年內最大產能，作為計

畫許可核發之依據。  

所載內容及審查結論。 

二、如申請者及資源循環網絡事業之

產能或產品變動快速，估算不易，

爰以許可有效期限五年期間之最

大產能，作為核發許可依據。 

十一、本署作成本計畫許可准駁時，應

通知申請者及資源循環網絡事

業，並副知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事業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及廢清書審核機關。 

明定許可准駁結果應通知申請者與資

源循環網絡事業，同時副知其他各部

會、申請者與資源循環網絡事業所在

地之主管機關，以及廢棄物清理法第

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廢清書審核機

關，以利後續廢棄物清理方式之執行

與管理。 

十二、本署審查第四點計畫書及相關

文件作成本計畫許可，許可計畫

內容有下列情事之一，應於事前

檢具規定文件向本署提出變更申

請，經本署審查核准後，始得為

之：  

（一）更換資源循環網絡事業。 

（二）事業廢棄物清理流向申報

計畫改變。 

（三）自主管理計畫改變。 

（四）資源循環網絡事業製程改

變。 

（五）廢棄物種類改變。 

計畫同時涉及廢棄物種類及資源

循環網絡事業製程改變，應依第

四點規定重新提出申請。 

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或再利用

許可或廢清書之有效期限未達六

個月，取得本計畫許可之申請者

依第一項申請變更應檢附廢棄物

清除、處理或再利用許可或廢清

書之展延或變更申請文件。 

一、第一項明定事前變更事項。 

二、為避免事業透過多次變更機制，將

原計畫內容廢棄物種類及資源循

環網絡事業製程改變等全數換置，

爰訂定第二項規定。 

三、為避免資源循環網絡事業之清

除、處理或再利用許可或廢清書

之有效期限與本計畫許可期限落

差過大，爰訂定第三項，要求本計

畫事前變更，視需要一併檢附廢

棄物清除、處理或再利用許可或

廢清書之展延或變更申請文件。 

 



 

 

十三、許可計畫內容有下列情事之一，

應於事實發生之翌日起三十日

內，應檢具變更對照表向本署提

出變更申請： 

（一）申請者或資源循環網絡事業之

基本資料改變。 

（二）產品品質管理與銷售計畫改

變。 

（三）清運機具裝置即時追蹤系統審

驗合格操作文件或待審驗文件

改變。 

（四）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變更。 

（五）其他經本署指定之事項變更。 

明定適用事後變更之事項，申請者應

檢附變更前後對照表，無須再填具計

畫書，於發生後三十日內向本署提出

事後變更申請。 

十四、本計畫許可之有效期限為五年。 

許可期間期滿仍繼續運作者，取

得本計畫許可之申請者應於屆滿

前四個月至六個月，檢具計畫書

向本署申請展延；每次展延之有

效期限不得超過五年。 

取得本計畫許可之申請者於計畫

許可期限內，依第十二點規定辦

理變更申請經審查核准者，其許

可有效期限自核准日起重新起算

五年。 

取得本計畫許可之申請者於有效

期限屆滿前四個月至六個月內向

本署申請展延，本署因故無法於

有效期限屆滿前完成審查者，取

得本計畫許可之申請者及資源循

環網絡事業於本署作成准駁決定

前，得依原許可計畫內容繼續運

作。 

第二項規定之申請期間有前二點

規定之情形者，取得本計畫許可

之申請者應併同辦理。 

本計畫原附之廢棄物清除、處理

或再利用許可或廢清書有效期限

未達六個月，取得本計畫許可之

一、 第一項規定本計畫有效期間。 

二、 第二項規定本計畫展延程序及每

次有效期間。 

三、 第三項明定辦理事前變更後，本

計畫許可有效期限重新起算。 

四、 第四項明定本計畫申請者依規定

期限提出展延申請，屆期未獲核

准仍可運作之情形。 

五、 第五項明定本計畫許可展延申請

期間，有事前或事後變更情事，應

一併辦理申請變更。 

六、 為避免本計畫經許可展延後，因

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或再利用

許可或廢清書屆期而隨之影響本

計畫運作，爰訂定第六項。 



 

 

申請者依第二項申請展延應檢附

廢棄物清除、處理或再利用許可

或廢清書之展延或變更申請文

件。 

十五、取得本計畫許可之申請者或資

源循環網絡事業，其申請文件虛

偽不實者，本署應撤銷其許可。 

明定撤銷本計畫之許可規定。 

 

十六、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署得廢止

本計畫許可： 

（一）非法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未依本計畫執行，致危害生態

或人體健康之虞。 

（三）因情事變更，經本署認定執行

本計畫已不足以維護環境，或

對公益將有重大危害。 

（四）依本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

款、第四十二條規定申報資料

內容與事實不符。 

（五）違反本法一年內經二次限期改

善，仍繼續違反規定。 

（六）其他違反本要點規定，經本署

認定情節重大。 

明定廢止本計畫許可之要件，其中第

三款情事變更，指行政程序法第一百

二十三條第四款，行政處分所依據之

法規或事實事後發生變更致不廢止該

處分對公益將有重大危害，得由原處

分機關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廢止。 

十七、經本署撤銷或廢止計畫者，申請

者或資源循環網絡事業，於三年

內不得再申請或參與本計畫。 

為期許參與計畫者皆能依計畫內容執

行，爰規定違反者於一定期限內不得

再參加計畫之規定，以達嚇阻作用。 

十八、申請者及資源循環網絡事業取

得本計畫之許可後，屬應以網路

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

存、清除、處理、再利用、輸出及

輸入情形之事業，應依本法第三

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十九

條及第四十二條規定，以網路申

報方式，辦理事業廢棄物、產品網

路申報作業。 

事業廢棄物及再利用產品網路申報應

符合現行規範，以多元網路申報方式

（如 API介接、XML批次上傳、網頁

申報等），各自申報廢棄物之產出、貯

存、清除、處理、再利用情形，以及再

利用產品銷售流向與數量。 

十九、申請者及資源循環網絡事業取

得本計畫之許可後，廢棄物清運

機具屬應裝置即時追蹤系統之清

運機具，應依本法三十一條第一

事業廢棄物清運機具應符合現行規

範。 



 

 

項第三款規定，依本署所定之規

格，裝置即時追蹤系統並維持正

常運作。 

二十、申請者或資源循環網絡事業違

反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四款

規定，未依計畫許可內容執行，依

本法第五十二條或第五十三條規

定裁處實際違規行為者。 

明定對未依計畫內容執行之違規行為

者，予以裁處。 

 


